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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分析了各类涂装作业伤亡事故、火灾爆炸事故、职业中毒与职业病案例的基础上，参

照了GB/T13861-92《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方法及《涂装作业

安全规程》系列标准，针对涂装作业的特点而制定的。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江苏长虹涂装机械有限公司、遂昌神牛涂料有限

公司、浙江博星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柏 萍、沈 立、仇洪根、李 胜、王君瑞。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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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作业危险有害因素分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装作业过程中各种主要危险、有害因素的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涂装作业在规划、设计和组织生产时，对危险、有害因素的预测和预防，也适用于

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和应用计算机管理，及涂装职业健康安全信息的处理和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200 高温作业分级

GB/T 1444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441、GB/T 4200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危险因素 dangerous factors

在涂装作业过程中，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的因素。

3.2

有害因素 hazardous factors

在涂装作业过程中，能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导致疾病或对物造成慢性损坏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危险因素、有害因素并不加以区分而统称为危险、有害因素。

4 危险有害、因素分类

4.1 物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4.1.1 设备、设施缺陷

涂装作业中设备、设施缺陷是指：设备、设施的刚度不够，强度不够，稳定性差，密封不良，应

力集中，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操纵器缺陷，制动器缺陷，控制器缺陷等。例如：

a) 工艺、电气、储能、动力、传动、通风等设备设计不当，制造粗劣。

b) 火灾爆炸危险区域防爆电气设备及防爆照明灯具不合格或功能失效。

c) 自动联锁控制系统和信号、报警装置不合格。

d) 涂装作业场所的消防器具不合格，或未按 GB 50140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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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防护措施缺陷

涂装作业场所，由于未采取防护措施或防范措施失效而造成的缺陷，包括无防护、防护装置缺陷、

防护不当、支撑不当、防护距离不够等。例如：

涂装作业涉及的桥梁、大型构件或储罐、船舶、机车车辆、建（构）筑物、行车等，其主体构造、

平台、护栏等未设防护或在安全防护方面的缺陷。

4.1.3 电危害

4.1.3.1 触电

由于电气设备绝缘不良，接地错误或误操作等原因造成电伤害事故或其他危害。主要分为电击和

电伤两种情况。

4.1.3.2 电气火花

涂装作业现场的易燃易爆环境下，因电位差引起的电火花所产生的危害。例如：

涂装作业现场电路开启与切断、短路、过载，以及由于行灯破裂、保险丝熔断、带电设备、器具

的外露部位电位差过大等原因引起的火花。

4.1.3.3 静电放电

静电喷枪与工件间距离过近，使用、储存、输送有机溶剂的设备、容器、管道静电积累或容器、

管道破裂导致物料流速过快，以及倾倒有机溶剂未采取防静电措施等原因引起的放电。

4.1.3.4 雷击

涂装工程没有避雷措施，或由于防雷接地不符合要求而造成的雷电灾害。

4.1.4 噪声

涂装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性、电磁性、流体动力性等影响操作人员身心健康的声频。

4.1.5 振动

涂装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性、电磁性、流体动力性等对人体身心健康和设备造成危害的振动。

4.1.6 电磁辐射

紫外线固化、电子束固化、光固化、红外线干燥、静电喷涂等涂装作业现场所存在的辐射危害。

4.1.7 明火（火焰、火星、灼热）

涂装作业场所内部或外部带入的烟火，焊接火花，烘干设备过热表面，灯具破裂时的明火，加热

的钢板，照明灯具的灼热表面，设备、工件、管道、散热器、电器等过高温度的表面。

4.1.8 生产性粉尘

涂装作业场所生产性粉尘是指在涂装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并能长时间漂浮在空气中的固体微粒。

例如：

a）无机粉尘。喷丸、喷砂、抛丸及机械、手工干式打磨、磨光等作业粉尘。

b）有机粉尘。喷涂粉末涂料及打腻子、磨光、除旧漆等作业粉尘。

4.1.9 作业环境

4.1.9.1 通风不良

涂装作业场所的有限空间及通风不良处所，积聚有机溶剂蒸气的低凹、死角区域，其易燃气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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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积聚达到爆炸极限，存在遇着火源瞬间燃烧爆炸的危害。

4.1.9.2 缺氧作业

在常压条件下进行有限空间涂装或其他作业，作业场所氧气浓度低于 19％，即为缺氧作业。

4.1.9.3 场地构造

涂装作业场所中，存在密度比空气大的有机溶剂蒸气积聚的低凹场地结构（如地沟、地坑等），以

及防火间距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构造等。

4.1.9.4 高温、辐射热

在涂装作业过程中，属高温作业的工作，可能存在高温、辐射热，如涂层的烘干、固化作业等。

4.1.9.5 高处作业

室外建筑涂装、大型构造或构筑物的高处涂装作业、船旁悬吊涂装等。

4.1.9.6 照明

涂装工艺过程中的工作区照度不足，照度不均等危险、有害因素。

4.1.10 标志缺陷

涂装作业过程中，由标志原因引起的缺陷有：无标志、标志不清晰、标志不规范、标志选用不当、

标志位置缺陷等，以及涂装作业场所（包括临时设置的涂装作业场所）未按 GB15630、GB2894规定

设置安全标志。

4.1.11 摩擦冲击

涂装作业过程中，钢（铁）制工具、工件、容器相互碰撞，带钉鞋或夹有外露金属件与地坪撞击

等。

4.1.12 灼烫

涂装作业过程中的灼烫，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碱、盐、有机物引起的体

内外灼伤）、物理灼伤（光、放射性物质引起的体内外灼伤）。

4.1.13 机械伤害

涂装作业中的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夹

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伤害，不包括车辆、起重机械引起的机械伤害。

4.2 化学性危险、有害因素

4.2.1 易燃易爆物质

涂装作业场所内容易被引燃、引爆的物质。例如：

a) 有机溶剂及涂料在存放、清洗、稀释、加热、涂覆、流平、干燥固化及通风等过程中挥发出来

的易燃易爆物质。

b) 涂装作业过程被有机溶剂及涂料污染的废布、纱头、棉球、防护服等。

c) 涂装设备内部表面、通风设施的内部空间、建筑物内墙与顶棚表面、作业现场地面等沉积的漆

垢，低凹或死角区域积聚的漆雾。

4.2.2 有毒物质

4.2.2.1 有毒性粉尘和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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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侵入人体，可刺激粘膜（上呼吸道），引起过敏反应或皮炎，造成急、

慢性中毒或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的毒性物质。例如：

a) 漆雾。喷漆作业所产生的，未被捕集而弥散于周围空气中的含漆细微颗粒。

b) 有毒物质粉尘、烟雾。喷涂、打磨、热加工等作业产生的有毒物质（有机和无机粉尘、铅、铬

等）。

4.2.2.2 有毒液体、气体

涂装作业场所的有毒液体、气体主要指苯、甲苯、二甲苯及其衍生物和异构体等。

4.2.3 有害物质

4.2.3.1腐蚀性物质

以化学的方式伤害人身及材料的物质，如涂漆前处理作业中的强酸、强碱、除油、除锈处理液和

脱漆处理液等。

4.2.3.2其他有害物质

所有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侵入人体，对健康产生危害的其他物质。

4.3 生物性危险、有害因素

涂装作业环境中危害作业人群健康的致病微生物、寄生虫、动植物昆虫等及其所产生的生物活性

物质。生物性危险、有害物质通常出现在地下室、坑道等阴暗潮湿的涂装作业场所。

4.4 心理、生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4.4.1 负荷超限

涂装作业过程中作业者的超负荷危害，包括体力负荷超限、听力负荷超限、视力负荷超限、其他

负荷超限。

4.4.2 健康状况异常

4.4.2.1 涂装作业人员连续长时间作业。

4.4.2.2 涂装作业人员酒后或吸食有毒物质后作业。

4.4.3 从事禁忌作业

4.4.3.1涂装作业人员从事禁止或限制使用的涂料及有关化学品、涂装工艺的作业。

4.4.3.2 妇女（不包括生产管理人员、工艺技术人员）从事禁忌的涂装作业

a) 妇女从事有限空间的危险性涂装作业；

b) 已婚待孕妇女从事有毒危害分级中属于Ⅰ、Ⅱ级的涂装作业；

c) 怀孕妇女和乳母从事作业的场所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职业卫生限定值。

4.4.3.3 未成年人从事涂装作业

4.4.3.4 职业禁忌者从事涂装作业

4.4.4 心理异常

涂装作业人员在工作时存在心理负担过重的不安全状态。如脑力过度紧张、意外刺激或过分激动

等。

4.5 行为性危险、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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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违章指挥

涂装作业及其生产设备检、维修过程中的违章指挥或指挥错误。

4.5.2 违章操作

涂装作业及其生产设备检、维修过程中的违章操作或错误操作。

4.5.3 防护不当

涂装作业人员的防护用品未使用或选用不当。

4.5.4 监护失误

涂装生产及生产设施检、维修过程中，危险作业场所作业没有监护或监护不当。

4.5.5 安全管理失察

涂装生产及生产设施检、维修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当。

4.6 其它危险、有害因素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危险有害、因素分类


